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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及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信息披

露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本半年度报告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1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1人。 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对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

1.4本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黄昊先生，财务总监任全胜女士及计划财务

部总经理张艳女士声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1.5本公司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2021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6公司计划2021年半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申万宏源

股票代码 000166（深交所）；6806（香港联交所）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交所、香港联交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 名 徐亮先生 徐亮先生

联系地址 中国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北京南路358号大成国际大厦20楼

公司办公地址

中国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北京南路358号大成国际大厦20楼；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9号

香港主要营业地点 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248号大新金融中心40楼

电 话 0991-2301870、010-88085333

传 真 0991-2301779

电子信箱 swhy@swhysc.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合并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6,079,341,984.03 13,386,412,433.59 20.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20,909,978.30 4,034,767,204.49 12.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4,513,747,589.57 3,906,633,294.92 15.54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226,372,911.61 -586,746,392.76 不适用

经营活动 (使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8,343,077,579.22 9,909,258,889.58 -386.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6 1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6 12.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1 4.75 增加0.26个百分点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

增减（%）

资产总额 520,597,661,777.09 491,124,275,720.23 6.00

负债总额 426,634,352,707.01 401,033,686,262.09 6.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2,269,278,639.91 88,464,616,514.81 4.30

母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 3,244,943,747.77 2,194,700,443.17 47.85

净利润 3,173,287,335.36 2,110,761,687.67 50.34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 - 不适用

经营活动使用的现金流量净额 -1,087,687,493.13 -5,187,817,400.64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08 6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08 62.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32 3.53 增加1.79个百分点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资产总额 86,952,303,376.38 83,525,370,486.39 4.10

负债总额 27,833,208,100.37 25,075,568,089.74 11.00

所有者权益总额 59,119,095,276.01 58,449,802,396.65 1.15

截至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

截至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股） 25,039,944,560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股） 0.18

2.3净资本及有关风险控制指标（以申万宏源证券母公司数据计算)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核心净资本 61,523,843,221.84 57,654,127,024.16 6.71%

附属净资本 10,760,000,000.00 8,400,000,000.00 28.10%

净资本 72,283,843,221.84 66,054,127,024.16 9.43%

净资产 85,344,655,394.79 76,385,769,110.12 11.73%

各项风险资本准备之和 38,716,131,276.87 40,349,612,119.36 -4.05%

表内外资产总额 391,199,809,108.60 359,331,501,949.41 8.87%

风险覆盖率 186.70% 163.70% 上升23.00个百分点

资本杠杆率 15.74% 16.06% 下降0.32个百分点

流动性覆盖率 203.82% 205.07% 下降1.25个百分点

净稳定资金率 123.73% 133.71% 下降9.98个百分点

净资本/净资产 84.70% 86.47% 下降1.77个百分点

净资本/负债 21.98% 25.62% 下降3.64个百分点

净资产/负债 25.95% 29.63% 下降3.68个百分点

自营权益类证券及其衍生品/净资本 54.38% 52.90% 上升1.48个百分点

自营非权益类证券及其衍生品/净资本 268.74% 312.33% 下降43.59个百分点

注：本报告期末数据未经审计。

2.4公司股东数量及股东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95,060位 （其中A股股东

294,994位、H股股东66位）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无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持股

比例

（%）

报告期末持有

的普通股数量

报告期内增

减变动情况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普

通股

数量

持有无限售条

件的普通股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26.34

6,596,306,

947

0 0 6,596,306,947 - 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国家股 20.05

5,020,606,

527

0 0 5,020,606,527 - 0

香港中央结算 （代理

人）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0.00

2,503,803,

370

40,790 0 2,503,803,370 不适用 0

上海久事 （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4.71

1,178,251,

789

（34,558,

600）

0 1,178,251,789 - 0

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

司

国有法人 3.99 999,000,000 0 0 999,000,000 质押

67,500,

000

四川发展 （控股）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54 886,043,633

（238,500,

000）

0 886,043,633 质押

562,271,

816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

人

2.54 635,215,426 0 0 635,215,426 - 0

新疆金融投资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84 460,642,216 0 0 460,642,216 -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1.31 328,109,481 62,574,205 0 328,109,481 不适用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79 197,390,385 0 0 197,390,385 - 0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因配售新股成为前10名普通股股东的

情况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中央汇金有限责任公司持有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持有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100%股权，持有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63.16%股权。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

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6,596,306,947 人民币普通股 6,596,306,947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5,020,606,527 人民币普通股 5,020,606,527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2,503,803,370 境外上市外资股 2,503,803,370

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 1,178,251,789 人民币普通股 1,178,251,789

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999,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99,000,000

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886,043,633 人民币普通股 886,043,63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635,215,426 人民币普通股 635,215,426

新疆金融投资有限公司 460,642,216 人民币普通股 460,642,21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28,109,481 人民币普通股 328,109,48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97,390,385 人民币普通股 197,390,385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和前10名普通

股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央汇金有限责任公司持有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 持有中国光大集团

股份公司63.16%股权。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

因参与转融通业务，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报告期末持股数量较2020年末减少34,

558,600股； 四川发展（控股） 有限责任公司报告期末持股数量较2020年末减少238,

500,000股。

注：1.公司H股股东中，非登记股东的股份由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代为持有；

2.上表中，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所持股份种类为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其他股东所持股份种类均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2.6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2.7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2.7.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起息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人民币万

元）

利率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16申宏03 112446 2016-09-09 2021-09-09 550,000 3.20%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18申宏01 112728 2018-07-17 2023-07-17 3,250

4.4%（2018年 7月

17日-2021年 7月

16日）；

3.2%（2021年

7月17日-2023年7

月16日）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18申宏02 112729 2018-07-17 2023-07-17 650,000 4.80%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

19申宏01 114443 2019-03-08 2022-03-08 100,000 4.18%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二期）

19申宏02 114461 2019-04-12 2022-04-12 320,000 4.27%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三期）

19申宏04 114590 2019-10-25 2024-10-25 580,000 3.94%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

21申宏01 149393 2021-03-08 2026-03-08 150,000 3.68%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

21申宏02 149394 2021-03-08 2028-03-08 50,000 3.95%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二）

21申宏04 149553 2021-07-15 2028-07-15 300,000 3.65%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品种一）

21申宏05 149578 2021-08-04 2024-08-04 50,000 2.99%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品种二）

21申宏06 149579 2021-08-04 2026-08-04 250,000 3.38%

2.7.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流动比率 1.37 1.68 减少0.31

资产负债率 77.76% 77.08% 增加0.68个百分点

速动比率 1.37 1.67 减少0.30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2.28 2.44 减少0.16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

第三节 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

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不适用

董事长：储晓明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荣安地产 股票代码 00051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邓华堂 郑思思

办公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天童南路700号荣安大厦

18F（A）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天童南路700号荣安大厦

18F（A）

电话 0574-87312566 0574-87312566

电子信箱 denghuatang@000517.com zhengsisi@000517.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9,097,490,192.50 3,249,841,141.35 179.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22,988,489.67 712,488,870.84 1.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751,300,395.75 791,123,112.16 -5.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836,778,146.59 -2,824,502,535.39 -35.8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71 0.2238 1.4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71 0.2238 1.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45% 9.97% -1.5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77,449,204,864.47 67,767,966,376.20 14.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820,609,097.55 8,209,908,451.30 7.4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1,77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荣安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7.93%

1,525,939,

995

- 质押

1,172,500,

000

王久芳 境内自然人 28.69%

913,500,

000

685,125,000

深圳市新海投

资控股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5.14%

163,657,

953

-

上海迎水投资

管 理 有 限 公

司－迎水聚宝

13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9%

31,500,

000

-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其他 0.72% 23,056,076 -

刘少明 境内自然人 0.57%

18,200,

000

-

宁波舟山港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25% 8,021,214 -

姚杰聪 境内自然人 0.17% 5,538,989 -

宫和霞 境内自然人 0.17% 5,447,803 -

汪静 境内自然人 0.14% 4,499,870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10名股东中，荣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王久芳系一致行动人关系，除此外，本公司未知

其他前10名股东之间及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

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前10名股东中， 荣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123,000,000

股，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迎水聚宝1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账

户持股31,500,000股，刘少明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账户持股18,200,000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万元）

利率

荣安地产股份有

限公司 2020年公

司债券（第一期）

20荣安01 149027 2020年01月13日 2025年01月13日 5,000 8.00%

荣安地产股份有

限公司 2020年公

司债券（第二期）

20荣安02 149199 2020年08月12日 2025年08月12日 62,000 8.0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80.81% 84.46%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44 3.55

三、重要事项

无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久芳

二○二一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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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通知于2021年8月15日以书面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1年8月26日以现场

结合通讯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地点为荣安大厦20楼会议室（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天童南路

700号）。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9名，其中独立董事蒋岳祥、董事张蔚欣

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久芳主持，监事唐惠琴、石敏波、朱科杰列席了

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有效成立。

二、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9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相关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荣安地产股份有限

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公告编号：2021-056）。

公司独立董事蒋岳祥、郭站红、杨华军已对上述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上述事

项。相关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一届

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1.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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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通知于2021年8月15日以书面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1年8月26日以现场结

合通讯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地点为荣安大厦20楼会议室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天童南路

700号）。

本次会议公司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现场出席会议监事3名，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唐

惠琴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有效成立。

二、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核意见：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的规定；公司半年报的内容和格式符

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

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三、备查文件

1、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一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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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A股股票代码：000166� � � H股股票代码：6806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12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科陆电子 公告编号：2021087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

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科陆电子 股票代码 00212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幼平 古文、张小芳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北区

宝深路科陆大厦22楼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北区宝深路科

陆大厦22楼

电话 0755－26719528 0755－26719528

电子信箱 huangyouping@szclou.com

guwen@szclou.com、

zhangxiaofang@szclou.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371,189,611.20 1,669,794,163.29 -17.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6,142,689.83 9,425,652.77 -1,756.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24,310,393.04 -23,110,272.96 -437.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5,812,487.38 165,973,960.26 -30.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09 0.0067 -1,755.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09 0.0067 -1,755.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53% 0.77% -12.3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8,945,997,889.24 9,279,179,109.55 -3.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76,272,119.58 1,432,255,180.28 -10.8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8,32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24.26%

341,685,

291

0 - -

饶陆华 境内自然人 24.26%

341,685,

208

341,685,208

冻结

341,685,

208

质押

340,573,

474

桂国才 境内自然人 1.80% 25,281,284 25,281,284

冻结

25,281,

284

质押

24,996,

854

陈长宝 境内自然人 1.71% 24,043,160 24,003,160

冻结

24,043,

160

质押

23,400,

000

孙俊 境内自然人 0.84% 11,772,065 11,772,065

冻结

11,772,

065

质押

11,772,

065

胡宏伟 境内自然人 0.80% 11,220,000 0 - -

卢学鹏 境内自然人 0.65% 9,118,800 0 - -

张乐群 境内自然人 0.62% 8,753,000 0 - -

郭伟 境内自然人 0.59% 8,265,493 8,265,493 冻结 8,265,493

袁卫平 境内自然人 0.43% 6,030,000 0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新控股股东名称 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日期 2021年6月4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详见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53）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1年6月5日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日期 2021年6月4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详见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53）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1年6月5日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

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万元）

利率

2019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

19科陆01 114520 2019年7月11日 2022年7月11日 50,000 7.50%

2020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20科陆01 114761 2020年6月1日 2023年6月1日 50,000 6.75%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83.51% 82.3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0.81 1.98

三、重要事项

1、撤销公司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审计报告》，公司

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33,728.89万元，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后的营业收入为333,289.22

万元，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8,533.40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31,976.51万元，截止2020年12月31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143,225.52万元。经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2020年修订）、《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的通知》（深证上〔2020〕1294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相关规定对照，公司认为符合申请撤销公司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条

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批准，公司股票自2021年5月

31日开市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由“*ST科陆” 变更为“科陆电子” ；证券代码不变，仍为“002121” ；股票交易日

涨跌幅限制由“5%”恢复为“10%” 。

2、控制权变更

饶陆华先生在综合考虑其本人实际情况、公司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后，为保护上市公司及公众股东利益，决定放弃行

使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对应的表决权。 公司在收到饶陆华先生提交的《关于拟放弃控制权的告知函》后，对第七届董事会

提前换届。 2021年6月4日，公司董事会换届完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董事会成员王道海先生、刘标先

生、孙慧荣先生、李才均先生、熊晓建先生由持有公司24.26%股权的第一大股东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推荐，深圳

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占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席位， 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

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 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

响。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年修订）》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股权结构、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成员提名及构成等情况，经审慎判断，认定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变更为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标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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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已于2021年8月15日以传真、

书面及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于2021年8月26日在公司行政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

应参加表决的董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9名，其中董事王道海先生、孙慧荣先生、李才均先生及独立董事张文女士、丘

运良先生、谢华清先生以通讯方式参加投票表决。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刘标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经过讨论，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公司全体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做出了保证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书面确认意见。

《2021年半年度报告》刊登在2021年8月28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

告编号：2021087） 刊登在2021年8月28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对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资格、条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进行

了逐项自查，认为公司符合现行公司债券政策和《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规定的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各项规

定，且不存在《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项目承接负面清单指引》规定的情形，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

人、电子认证服务行业失信机构，具备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条件和资格。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主要内容如下：

1、债券名称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债券” ）。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 本次债券发行的票面金额、发行规模

本次债券票面金额为人民币100元/张。 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含10亿元），具体发

行规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获授权人士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发行时市场情况，在前述范围内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债券品种和期限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期限为不超过5年（含5年），可以为单一期限品种，也可以为多种期限的混合品种，本次非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具体期限构成和各期限品种的发行规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获授权人士在发行前根据

国家有关规定及发行时的市场情况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债券利率及还本付息方式

本次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本次

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票面利率及还本付息方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获授权人士在发行前根据市场情况与

承销商协商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发行方式和发行对象

本次债券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专业投资者的范围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业协会的相关规定

确定，本次债券发行对象为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规定条件的可以参与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认购和转让的

专业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且发行对象数量不超过200名。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支付方式

本次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 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登记机构的

相关规定办理。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支付金额

本次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利息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次债券票面总额与对

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 于到期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次债券最后一期

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公司将按时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接收、存储和划转债券发行募集资金，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的资金用途必须与

本次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用途相符。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9、专项偿债账户

公司按照本次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设立专门的用以归集和支付本次债券本息的银行账户。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0、募集资金的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公司有息债务、 补充公司营运资金和适用的法律法规

允许的其他用途。具体用途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获授权人士根据公司财务状况与资金需求情况，在上述范围

内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1、赎回条款或回售条款

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是否设计赎回条款或回售条款以及相关条款的具体内容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

获授权人士根据相关规定及市场情况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2、担保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是否采用担保及具体的担保方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获授权人士根据相关规

定及市场情况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3、发行债券的承销方式与挂牌转让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由承销商采用代销的方式承销。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发行完毕后，公司将尽快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提出关于本次债券挂牌转让的申请。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4、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决议的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36个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2021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

关事项的议案》。

为有效协调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发行过程中的相关事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

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获授权人士，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监管机构的意见和建议，在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的框架和原则下，从维护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全部事项，包括但不限

于：

1、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根据公司和债券市场的具体情况，制定及

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具体发行方案，修订、调整本次债券的发行条款，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发行规模、债券期限、

债券品种、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发行时机、发行安排（包括是否分期发行及各期发行的数量等）、担保安排、还本付息的

期限和方式、评级安排、具体申购办法、具体配售安排、是否设置赎回条款或回售条款以及相关条款的具体内容、募集资金

用途、偿债保障安排、债券交易流通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发行方案有关的全部事宜；

2、决定并聘请参与本次债券发行的中介机构，办理本次债券发行申报事宜；

3、决定并聘请本次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签署《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4、制定、批准、授权、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发行及挂牌转让相关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

协议、合约（包括但不限于承销协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挂牌转让协议及其他法律文件等），并根据监管部门的要求对申

报文件进行相应补充或调整；

5、如监管部门对发行公司债券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

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之外， 授权董事会依据监管部门新的政策规定和意见或新的市场条件对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

具体发行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6、在市场环境或政策法规发生重大变化时，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开展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

发行工作；

7、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的其他一切事宜；

8、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全部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同意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发行的获授权人士， 具体处理与本

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有关的事务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上述获授权人士有权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确定的授权范围及

董事会的授权，代表公司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发行过程中处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发行有关的上述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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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已于2021年8月15日以电子邮

件及专人送达等方式送达各位监事，会议于2021年8月26日在公司行政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

的监事3名，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晔东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2021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全体监事对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做出了保证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书面确认意见。

《2021年半年度报告》刊登在2021年8月28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

告编号：2021087） 刊登在2021年8月28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对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资格、条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进行

了逐项自查，认为公司符合现行公司债券政策和《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规定的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各项规

定，且不存在《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项目承接负面清单指引》规定的情形，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

人、电子认证服务行业失信机构，具备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条件和资格。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主要内容如下：

1、债券名称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债券” ）。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 本次债券发行的票面金额、发行规模

本次债券票面金额为人民币100元/张。 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含10亿元），具体发

行规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获授权人士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发行时市场情况，在前述范围内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债券品种和期限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期限为不超过5年（含5年），可以为单一期限品种，也可以为多种期限的混合品种，本次非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具体期限构成和各期限品种的发行规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获授权人士在发行前根据

国家有关规定及发行时的市场情况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债券利率及还本付息方式

本次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本次

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票面利率及还本付息方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获授权人士在发行前根据市场情况与

承销商协商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发行方式和发行对象

本次债券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专业投资者的范围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业协会的相关规定

确定，本次债券发行对象为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规定条件的可以参与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认购和转让的

专业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且发行对象数量不超过200名。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支付方式

本次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 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登记机构的相关

规定办理。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支付金额

本次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利息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次债券票面总额与对

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 于到期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次债券最后一期

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公司将按时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接收、存储和划转债券发行募集资金，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的资金用途必须与

本次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用途相符。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9、专项偿债账户

公司按照本次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设立专门的用以归集和支付本次债券本息的银行账户。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0、募集资金的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公司有息债务、 补充公司营运资金和适用的法律法规

允许的其他用途。具体用途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获授权人士根据公司财务状况与资金需求情况，在上述范围

内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1、赎回条款或回售条款

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是否设计赎回条款或回售条款以及相关条款的具体内容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

获授权人士根据相关规定及市场情况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2、担保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是否采用担保及具体的担保方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获授权人士根据相关规

定及市场情况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3、发行债券的承销方式与挂牌转让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由承销商采用代销的方式承销。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发行完毕后，公司将尽快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提出关于本次债券挂牌转让的申请。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4、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决议的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36个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2021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

关事项的议案》。

为有效协调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发行过程中的相关事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

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获授权人士，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监管机构的意见和建议，在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的框架和原则下，从维护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全部事项，包括但不限

于：

1、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根据公司和债券市场的具体情况，制定及

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具体发行方案，修订、调整本次债券的发行条款，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发行规模、债券期限、

债券品种、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发行时机、发行安排（包括是否分期发行及各期发行的数量等）、担保安排、还本付息的

期限和方式、评级安排、具体申购办法、具体配售安排、是否设置赎回条款或回售条款以及相关条款的具体内容、募集资金

用途、偿债保障安排、债券交易流通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发行方案有关的全部事宜；

2、决定并聘请参与本次债券发行的中介机构，办理本次债券发行申报事宜；

3、决定并聘请本次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签署《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4、制定、批准、授权、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发行及挂牌转让相关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

协议、合约（包括但不限于承销协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挂牌转让协议及其他法律文件等），并根据监管部门的要求对申

报文件进行相应补充或调整；

5、如监管部门对发行公司债券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

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之外， 授权董事会依据监管部门新的政策规定和意见或新的市场条件对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

具体发行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6、在市场环境或政策法规发生重大变化时，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开展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

发行工作；

7、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的其他一切事宜；

8、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全部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同意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发行的获授权人士， 具体处理与本

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有关的事务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上述获授权人士有权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确定的授权范围及

董事会的授权，代表公司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发行过程中处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发行有关的上述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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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8月26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八届监

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关于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2021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议案》，为

拓宽融资渠道，满足公司资金需求，公司拟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0亿元（含10亿元）公司债券。 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事

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对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资格、条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进行

了逐项自查，认为公司符合现行公司债券政策和《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规定的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各项规

定，且不存在《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项目承接负面清单指引》规定的情形，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

人、电子认证服务行业失信机构，具备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条件和资格。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概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主要内容如下：

1、债券名称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债券” ）。

2、 本次债券发行的票面金额、发行规模

本次债券票面金额为人民币100元/张。 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含10亿元），具体发

行规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获授权人士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发行时市场情况，在前述范围内确定。

3、债券品种和期限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期限为不超过5年（含5年），可以为单一期限品种，也可以为多种期限的混合品种，本次非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具体期限构成和各期限品种的发行规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获授权人士在发行前根据

国家有关规定及发行时的市场情况确定。

4、债券利率及还本付息方式

本次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本次

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票面利率及还本付息方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获授权人士在发行前根据市场情况与

承销商协商确定。

5、发行方式和发行对象

本次债券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专业投资者的范围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业协会的相关规定

确定，本次债券发行对象为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规定条件的可以参与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认购和转让的

专业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且发行对象数量不超过200名。

6、支付方式

本次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 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登记机构的

相关规定办理。

7、支付金额

本次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利息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次债券票面总额与对

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 于到期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次债券最后一期

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8、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公司将按时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接收、存储和划转债券发行募集资金，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的资金用途必须与

本次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用途相符。

9、专项偿债账户

公司按照本次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设立专门的用以归集和支付本次债券本息的银行账户。

10、募集资金的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公司有息债务、 补充公司营运资金和适用的法律法规

允许的其他用途。具体用途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获授权人士根据公司财务状况与资金需求情况，在上述范围

内确定。

11、赎回条款或回售条款

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是否设计赎回条款或回售条款以及相关条款的具体内容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

获授权人士根据相关规定及市场情况确定。

12、担保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是否采用担保及具体的担保方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获授权人士根据相关规

定及市场情况确定。

13、发行债券的承销方式与挂牌转让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由承销商采用代销的方式承销。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发行完毕后，公司将尽快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提出关于本次债券挂牌转让的申请。

14、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决议的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36个月。

三、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2021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项

为有效协调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发行过程中的相关事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

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获授权人士，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监管机构的意见和建议，在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的框架和原则下，从维护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全部事项，包括但不限

于：

1、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根据公司和债券市场的具体情况，制定及

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具体发行方案，修订、调整本次债券的发行条款，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发行规模、债券期限、

债券品种、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发行时机、发行安排（包括是否分期发行及各期发行的数量等）、担保安排、还本付息的

期限和方式、评级安排、具体申购办法、具体配售安排、是否设置赎回条款或回售条款以及相关条款的具体内容、募集资金

用途、偿债保障安排、债券交易流通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发行方案有关的全部事宜；

2、决定并聘请参与本次债券发行的中介机构，办理本次债券发行申报事宜；

3、决定并聘请本次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签署《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4、制定、批准、授权、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发行及挂牌转让相关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

协议、合约（包括但不限于承销协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挂牌转让协议及其他法律文件等），并根据监管部门的要求对申

报文件进行相应补充或调整；

5、如监管部门对发行公司债券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

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之外， 授权董事会依据监管部门新的政策规定和意见或新的市场条件对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

具体发行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6、在市场环境或政策法规发生重大变化时，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开展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

发行工作；

7、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的其他一切事宜；

8、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全部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同意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发行的获授权人士， 具体处理与本

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有关的事务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上述获授权人士有权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确定的授权范围及

董事会的授权，代表公司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发行过程中处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发行有关的上述事宜。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